
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撤销登记告知书
榕开市监罗撤告〔2023〕3号
福州泰拓宏贸易有限公司：

当事人基本情况：福州泰拓宏贸易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：刘小洋，股东：刘小洋、王丽丽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501055532434329，住所：福州开发区君竹路83号科技发展中心大楼五层518室。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变更登记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理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：
经查, 你单位在2014年1月8日的变更登记中，法定代表人由江长勇变更为刘小洋，股东由江长勇变更为刘小洋、王丽丽，投资人（股权）变更；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由江长勇变更备案为刘小洋，监事由陈翔正变更备案为王丽丽，公司章程变更备案。你单位在2014年1月8日变更登记时提交的《福州泰拓宏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》,经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鉴定，鉴定意见如下：（JC1）2014年1月6日《福州泰拓宏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》上的“王丽丽”签名笔迹与样本（YB）中的王丽丽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笔迹。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，构成了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变更登记的违法行为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九十八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六十九第二款的规定，拟撤销福州泰拓宏贸易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8日取得的变更登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》第三十八条、第五十三条规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

你单位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举行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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